
万源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基本
信息

机构
基本
信息

机构名称、办公地址、办公电话、传真、通
信地址、邮政编码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、三
定方案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
后发布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
8615630

机构
职能

依据“三定”方案及职责调整情况确定的最
新法定职能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、三
定方案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领导
分工

领导姓名、工作职务工作分工、标准工作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、三
定方案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基本
信息

内设
机构

内设机构名称、内设机构负责人姓名及职务
、职责、办公电话、传真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、三
定方案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
后发布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
8615631

下属
单位
概况

单位名称、地址、主要负责人、办公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、三
定方案

信 息 形 成 （ 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政务
动态

政务要闻、通知公告、工作动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、三
定方案

信 息 形 成 （ 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财务
资金

年度
财政
预决
算

局财政预决算信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 息 形 成 （ 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建议
提案
办理

人大
代表
建议
办理

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答复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 息 形 成 （ 变
更）20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中心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
后发布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
8615631政协
委员
提案
办理

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答复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 息 形 成 （ 变
更）20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中心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信息
公开
年报

本部
门信
息公
开年
报

年度部门信息公开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中心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舆情
收集
回应

互动
渠道

意见、建议内容，公共咨询，投诉、举报内
容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办结后7日内公
开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中心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
后发布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
8615631

回复 意见、建议答复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办结后7日内公
开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中心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政策
文件

法律
、法
规

国家和四川省有关城市管理、市容环境卫生
、餐饮油烟污染、露天烧烤污染等法律、法
规、地方性法规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、《
四川省行政规范
性文件管理办法
》（省政府令第

327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
后发布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
8615631

部门
和地
方政
府规
章

国家和四川省有关城市管理、市容环境卫生
、餐饮油烟污染、露天烧烤污染等法律、法
规、地方性法规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其他
政策
文件

国家和四川省有关城市管理、市容环境卫生
、餐饮油烟污染、露天烧烤污染等法律、法
规、地方性法规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办事
服务

办事
指南

事项名称、设定依据、申请条件、办理材料
、办理地点、办理时间、联系电话、办理流
程等；提供办事指南涉及的表格、样表下载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对违章搭建、堆放、吊挂影响市容市貌物品
的处罚；对随地吐痰、吐口香糖、便溺，乱
扔果皮、纸屑和烟头、食品包装等废弃物；
从车辆内或者建（构）筑物上向外抛掷杂物
、废弃物；在非指定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倾倒
垃圾、污水、粪便等废弃物或者将废弃物扫
入、排入城市排水沟、地下管道；对在非指
定区域、指定时间燃放烟花爆竹；在露天场
所或者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秸秆、树叶、垃
圾或者其他废弃物；对占用道路、桥梁、人
行天桥、地下通道、广场及其他公共场所设
摊经营、堆放物料、拍卖或者兜售物品，影
响容貌和环境卫生的处罚；对在人行道上行
驶、停放机动车、非机动车的处罚；对随意
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处罚；对未
经批准擅自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
圾处置设施、场所的处罚；对在公厕内乱丢
垃圾、污物，随地吐痰，乱涂乱画；破坏公
厕设施、设备的;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或者改变
公厕使用性质的处罚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对未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作业规范，在
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清扫、收运城市生活垃
圾；未将收集的城市生活垃圾运到直辖市、
市、县人民政府建设(环境卫生)主管部门认
可的处置场所;未在清扫、收运城市生活垃圾
后，对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、复位，
清理作业场地，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
边环境的干净整洁;用于收集、运输城市生活
垃圾的车辆、船舶未做到密闭、完好和整洁
的处罚；对未按照规定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
的污水、废气、废渣、粉尘等，防止二次污
染；未按照所在地建设（环境卫生）主管部
门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接收生活垃圾；未按照
要求配备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备、设施，保
证设施、设备运行良好；未保证城市生活垃
圾处置站、场（厂）环境整洁；未按照要求
配备合格的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；未对每日
收运、进出场站、处置的生活垃圾进行计
量，按照要求将统计数据和报表报送所在地
建设（环境卫生）主管部门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未按照要求定期进行水、气、土壤等环境影
响监测，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性能和环保
指标进行检测、评价，向所在地建设（环境
卫生）主管部门报告检测、评价结果；未严
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，处置城市
生活垃圾的处罚；对随意倾倒、抛洒、堆放
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罚；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
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
中沿途丢弃、遗撒生活垃圾的处罚；对从事
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的企
业，未经批准擅自停业、歇业的的处罚；对
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
集、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处罚；对在城市景
观照明中有过度照明等超能耗标准行为的处
罚；对在景物、设施上刻划、涂污或者在风
景名胜区内乱扔垃圾的处罚对在景物、设施
上刻划、涂污或者在风景名胜区内乱扔垃圾
的处罚；对运输煤炭、垃圾、渣土、砂石、
土方、灰浆等散装、流体物料的车辆，未采
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的处罚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对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；履带车、铁
轮车或者超重、超高、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
道路上行驶；机动车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城
市道路上试刹车；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
筑物、构筑物；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公斤／
平方厘米(0.4兆帕)以上的煤气管道、10千伏
以上的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；擅
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
他挂浮物；其他损害、侵占城市道路的行
为；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
井、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
补缺或者修复的；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
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；占用城市道
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，不及时清理现
场的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、杆线
等设施，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；紧急
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，不按照规定
补办批准手续的；未按照批准的位置、面积
、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，或者需要移
动位置、扩大面积、延长时间，未提前办理
变更审批手续的处罚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对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畜家禽，饲养宠物和
信鸽影响环境卫生和周围居民正常生活的处
罚；对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、
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处罚；对未经核
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、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
建筑垃圾的处罚；对承担城市道路养护、维
修的单位，未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、维
修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，并拒绝
接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监督、检查的处
罚；对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
城市道路的处罚；对单位和个人擅自在城市
桥梁施工控制范围内从事河道疏浚、挖掘、
打桩、地下管道顶进、爆破等作业的处罚；
对超限机动车辆、履带车、铁轮车等经过城
市桥梁的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
政主管部门同意或未采取相应技术措施通行
的处罚；对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
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的
处罚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对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和将危险废物混
入建筑垃圾以及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
圾的处罚；对用公共道路和公共场所从事车
辆修理、清洗、装饰和再生资源回收的处
罚；对城市桥梁产权人或者委托管理人未按
照规定编制城市桥梁养护维修的中长期规划
和年度计划，或者未经批准即实施；未按照
规定设置相应的标志，并保持其完好、清晰
的;未按照规定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机构对城
市桥梁进行检测评估的;未按照规定制定城市
桥梁的安全抢险预备方案的;未按照规定对城
市桥梁进行养护维修的处罚；对违反摊点卫
生管理规定的处罚；对经过检测评估，确定
城市桥梁的承载能力下降，但尚未构成危桥
的，城市桥梁产权人和委托管理人未及时设
置警示标志，并立即采取加固等安全措施的
或经检测评估判定为危桥未立即采取措施，
设置显著的警示标志的处罚；对擅自占用城
市公厕规划用地或者改变其性质；不履行城
市公厕的建设和维修管理义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影剧院、商店、饭店、车站等公共建筑没有
附设公厕或者原有公厕及其卫生设施不足，
不按要求进行新建、扩建或者改造；公共建
筑附设的公厕及其卫生设施的设计和安装，
不符合和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标准；损坏严重
或者年久失修的公厕，未依照的规定改造或
者重建；独立设置的城市公厕竣工时，建设
单位未通知城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
部门或者其指定的部门参加验收的处罚；对
未按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
施标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处
罚；对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
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
处罚；对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在城市桥梁上架
设各类管线、设置广告等辅助物的处罚；对
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
沿途丢弃、遗撒建筑垃圾的处罚；对损坏各
类环境卫生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处罚；对在城
市建筑物、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、刻画或者
未经批准张挂、张贴宣传品；不履行卫生责
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、处理
垃圾和粪便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车辆运输液体、散装货物、易飘洒物未采取
覆盖或者密闭措施，造成泄漏遗撒的或者违
规倾倒；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
、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
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，影响市容和环
境卫生的处罚；对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
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处罚；对施工单位未
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，
造成环境污染的处罚；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
责任人不履行义务，责任区的容貌秩序、环
境卫生未达到有关标准的处罚；对未经城市
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
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，影响市容；未经城
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
准，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，
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，影响市
容的;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
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处罚；对侵占
、毁损、围挡园林绿地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对侵占、毁损、围挡园林绿地；损毁、盗窃
、占用城乡环境卫生设施，擅自关闭、拆除
、迁移或者改变用途的处罚对车辆未采取覆
盖或者密闭措施，造成泄漏遗撒的或者违规
倾倒的处罚；对建筑垃圾、工业垃圾、医疗
卫生垃圾、有毒有害垃圾、危险废弃物及放
射性污染物等未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分类处
置，混入生活垃圾收集站、收集容器和垃圾
消纳处置场的处罚；对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刻
划、涂污；在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距离内，擅
自植树、挖坑取土或者设置其他物体，或者
倾倒含酸、碱、盐等腐蚀物或者具有腐蚀性
的废渣、废液；擅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张贴
、悬挂、设置宣传品、广告；擅自在城市照
明设施上架设线缆、安置其它设施或者接用
电源；擅自迁移、拆除、利用城市照明设
施；其他可能影响城市照明设施正常运行的
行为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对单位和个人擅自在城市道路、广场等公共
场地设置隔离桩、隔离栏、地锁、水泥墩等
隔离设施；擅自在道路路缘设置接坡的处
罚；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挖掘城市道路，
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五
年内，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三年内擅自挖
掘的；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，未举行听证
并经市、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处罚；对擅自
在城市道路、广场、城市桥梁、人行天桥、
绿地、河道范围内等公共场所搭建设施、摆
摊设点、堆放物料、兜售物品、修车洗车、
生产加工、营销宣传、摆酒设宴等影响市容
和环境卫生的处罚；对占用城市道路开展棋
牌等娱乐活动得处罚；对未经市容环境卫生
主管部门批准，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处
罚；对设置户外广告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或
者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的处罚；对设置招
牌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或者相关技术规范的
处罚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处罚

对随意倾倒、抛撒或者堆放生活垃圾的处
罚；对未保持广告及其设施外形美观、安全
牢固和亮化设施功能完备或者户外广告外型
污损、图文残缺、灯光显示不完整等影响市
容市貌未及时修复、更换的处罚；对临街建
（构）筑物外立面安装空调外机、排风扇、
防盗网、雨棚、遮阳帐篷等各类附属设施，
未规范设置，未保持安全、整洁的处罚；对
临街建（构）筑物和其他设施外立面造型、
装饰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，未保持完好、
整洁，未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处罚；对饲养
宠物影响环境卫生和周围居民正常生活的的
处罚；对在非指定场所抛撒、焚烧祭祀用品
或者在非指定地点熏制腊肉、香肠等腌腊制
品的处罚；对随意刻画、涂写或者擅自张贴
、悬挂宣传品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行政
权力

行政
强制

《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第六十四
条、六十六条、第七十一条规定的代履行；
查封施工现场，强制拆除建筑物、构筑物和
其他设施；对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、环境卫
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的强制拆除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
事项
类别

事项
名称

公开内容 公开 公开时限 公开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
公开对

象
咨询及监

督

行政
权力

行政
检查

对责任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的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政府信息公开
条例》（国务院
令第711号）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5个工作日
内

市综合行
政执法局

☑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□政务微博
□政务微信
□移动客户端
□微视
□手机短信推送
□电视
□广播
□报刊
□信息公告
□电子信息屏
□政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点（室）
□图书馆
□档案馆
□其他

☑全文发布
□区分处理
后发布

社会

咨询电
话：
0818-
8615630
监督举报
电话：
0818-
8615631


